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671号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COLUMBIA SPORTSWEAR COMPANY），住所地美

利坚合众国俄勒冈州97229波特兰西北科学公园路14375号（14375 Nw Science Park Drive,

Portland, Oregon 97229,U.S.A）。

　　授权代表约翰 西�莫特利（John C.Motley），资深法律顾问和知识产权主管。

　　委托代理人张楠，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天娟，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孔佑春，男，1969年9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与被告孔佑春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

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倪红霞、代理审判员叶菊芬、人民陪审

员虞勇强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楠到

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孔佑春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诉称：其始创于1938年，为世界著名的户外运动服装设

计生产商。原告在中国第25类的服装上拥有包括第1236702号、第G866360号、第

5288009号、第5288005号等多件注册商标，上述商标已成为全球顶级的户外服装品牌。

原告发现被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馆地铁站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A3-28号商铺

，销售使用有上述注册商标的假冒服装，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被告的行为挤占了原告

的市场份额，损害了原告及其商标的声誉，侵权商品的泛滥也必然降低原告注册商标的

显著性，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3万元（其中经济损失28,800元,公证费1,000元，侵权购物费200元）。审理中，原告确认

被告已不在上述地址经营，故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孔佑春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于1961年2月3日注册成立。经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核准，原告取得如下注册商标：第1236702号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

物、运动服等，注册于1999年1月7日，经续展有效期至2019年1月6日；第G866360号商标

，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夹克衫、滑雪服装、运动衫等，注册有效期自2005年5月13日

至2015年5月13日；第5288009号“Columbia”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物、运动

服等商品，注册有效期自2011年8月7日至2021年8月6日；第5288005号商标，核定使用商

品为第25类衣物、茄克、外衣、运动服、滑雪服装等，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6月28日至

2020年6月27日。

　　2011年6月7日，被告孔佑春与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亚太盛汇休闲购物有限公司签订《进场经营租赁合同》，约定该公司将上海亚太新阳服



饰礼品市场A3-28号商铺出租给被告使用，套内建筑面积11.625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7月11日，首年租金为50,92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租金递增。

2014年7月12日至2015年7月11日，上述店铺由案外人王成军租赁经营。2007年3月27日

，被告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2号北广场

A3-28号商铺（即上述商铺），资金数额1万元，经营范围为服装的零售。

　　2012年11月13日，经原告授权，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代理人汪连付以普通消费者

身份在被告的上述商铺购买了一件衣服，现场取得销售员名片一张，名片上手写

“200元”字样。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的公证员李运洪及公证人员吴键逸对上述购买过程

进行了监督，并将衣服封存。公证处为上述过程出具（2012）沪徐证经字第6282号公证

书，原告支付公证费1,000元。

　　本院在确认证物封条密封完好的情况下，当庭对证物进行了开拆勘验。上述公证购

买的衣服为一件深蓝色冲锋衣，由外衣及可脱卸内胆组成，外衣、内胆的领标及衣服正

面均有图形文字标识，与原告涉案注册商标中的相应标识在外观上相同。

　　审理中，鉴于上述店铺已由他人租赁经营，原告以此撤回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

请求。

　　以上事实，由原告的当庭陈述，原告举证的商标注册证及变更、续展证明、

（2012）沪徐证经字第6282号公证书、公证费发票，本院调取的《进场经营租赁合同》

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

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亦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被告销售的冲锋衣与原告的第1236702号注册商标、第G866360号注册商标、第

5288009号“Columbia” 注册商标、第5288005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衣物、运动衫、运

动服属相同商品；该冲锋衣上使用的标识与原告的第5288005号注册商标相同，其中的

图形部分和较大的文字部分“Columbia”又分别与原告的第1236702号注册商标、第

G866360号注册商标和第5288009号注册商标相同。因此，被告销售的外套属未经许可在

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侵权商品。原告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

告作为服装销售经营者，对原告商标应有所了解，其以低价进货时应该能够发现该商品

涉嫌商标侵权，从而制止可能发生的商标侵权行为，但被告怠于行使其注意义务，应依

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原告以被告未继续经营为由申请撤回停止侵权

的诉讼请求，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赔偿金额，鉴于被告因侵权所得利益及原告因被侵权所受损失均难以确定，本

院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酌定赔偿数额：原告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店铺所处的地

理位置；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被告的侵权期间、经营规模、主观过错程度等。原告支

付的公证费系为调查本案侵权行为而支出，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其为购买侵权商品

支付200元，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仅凭名片上的“200元”文字难以证明其购买的

侵权商品价格，本院将根据同一市场内其他商户销售同类侵权商品的价格酌情认定。

　　综上，为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孔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经济损失及

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10,00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元，由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负担183元，被告孔佑春负

担367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由被告孔佑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在三十日内

，被告孔佑春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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